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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行政會報會議紀錄 
 

壹、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3 日(星期二)上午 11時 00分 

貳、地    點：本校 2 樓簡報室 

參、出席人員：詳如附件 

肆、主    席：陳玲玲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薛協泠 

伍、主席報告： 

     一、本校承辦 110年專任運動教練甄選試務工作，行政規畫主要由學務處江主 

         任及體育組長負責，原則上 4/16公告簡章，5/8報名，5/23進行初試，屆 

         時若需處室協助，請行政同仁多幫忙。 

     二、由於 4/16(五)辦理九年級第一次段考數學科重新施測，若同仁接獲家長有 

         情緒反應，請多予耐心傾聽，並說明校內程序之必要。 

     三、請衛生組協助更新各樓層廁所牆面所張貼之地板濕滑，注意安全之宣導標 

         示(採 A3護貝)。 

     四、請各處室做重要工作報告。 

陸、各處室報告：    
一、 教務處 
 (一)註冊組 

     1.7/6新生測驗，請行政同仁協助報到及新生測驗事宜，當日請儘量排開休假。 

     2.8/23~8/24新生訓練。 
＊提案一：110年度寒假學藝活動學習輔導費結餘款概算表，如附件。 

  決議：無異議通過。 

＊提案二：109學年度第2學期課後活動學習輔導費經費概算表，如附件。 

  決議：無異議通過。 

  二、學務處 
   (一)訓育組 

1.本學年度優良學生競選活動已辦理完畢，感謝同仁們的協助。本週三和五將 

  利用朝會，頒發七八年級優良學生獎狀及謝票感言。 

2.4/27(二)召開畢業典禮第一次籌備會。 

3.九年級會考後，預計於 6/3(四)下午舉辦【中】極【正】憾 嗨翻天。 

4.本校管樂團及弦樂團於 5/1(六)上午在二樓活動中心合辦『愛管弦事』。 

  (二)體育組 

    1.4/14(三)下午辦理七年級投籃比賽。 

    2.八年級排球賽陸續進行練習中，由於場地有限容易造成干擾，請留守同仁協 

      助向學生宣導。 

  (三)衛生組 

    1.衛生組考量負責資源回收班級(719班)指導老師及學生非常辛苦，已與級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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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師達成共識，七年級將固定為星期一，八年級為星期二、四，九年級為星期 

      三、五，各行政處室資源回收負責班級無限定時間，若有特殊狀況請事先向 

      衛生組報備。 

    2.由於 110學年度學生午餐採購案規格與需求有提高標準，再麻煩總務處及 

      會計室協助辦理後續招標事宜。 

  (四)生教組 

    1.由於 110學年度學生制服採購案規格有提高標準，再麻煩總務處及會計室協 

      助辦理後續招標事宜。 

三、輔導室 

   (一)輔導組 

1.「學生自傷自殺事件處理追蹤表」填報。 

2.4/19-4/21(一-三)午休時間進行七年級祝福卡製作。 

3.4/30（五）七年級週會，邀請南強工商進行「性別平等教育暨特教宣導」。 

   (二)資料組  

     1.04/13~04/14為臺北市技藝競賽日，本校共 10位選手參賽    

     2.110年暑假職業輔導研習營預計於 05/19(三)公布錄取名單。 

     3.110-1技藝教育課程預計於 05/24(一)公布錄取名單。 

     4.05/06(四)13:40-14:00至金華國小辦理升學輔導。 

     5.05/21(五)18:00-19:30辦理理工生命學科傳承與分享座談。 

     6.05/23(日)巴巴坑道產業探索一日遊活動報名中! 

     7.待 04/30公布技藝競賽成績後，資料組將集合成績符合資格的同學辦理「技 

       優甄審入學講座」。 

     8.待註冊組於 5月初確認有意願報名五專的同學名單、資料組將再辦理「九年 

       級報名五專之電腦操作教學」(包含五專升學管道、競賽輸入、優先免試網路 

       選填志願)。 

   (三)特教組 

     1.資賦優異鑑定於 4/14下載評量表，將發給報名學生。 

     2.九年級特教生 12年安置結果已出爐。 

四、人事室 

   ＊法令宣導 

   (一)公傷假 

     1.法令依據:教師請假規則第 4 條第 6 款、公務人請假規第 4條第 5 款。 

2.發生原因: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，必須休養或療治。 

3.給假期限:自初次給假之日起 2 年以內，期滿仍不能銷假者，應予留職停薪。 

4.檢附證明：公立醫院或全民健保特約醫院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（不含診所）， 

須有醫囑應休養之明確期間。 

5.認定要件:必須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導致意外受傷或猝發疾病（即必須有因 

果關係）。 

五、家長會 
    一、5/7為九年級包高中活動，家長會志工 5/6下午開始布置，屆時請總務處及 

        輔導室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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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有關會考考場服務，家長會將積極安排志工協助。 

    三、有關會考餐盒部分，家長會已請桶餐公司提供菜單，4/14第一餐盒公司將提 

        供試吃。 

 

柒、散會（上午11：35） 


